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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改会报告书建议订立集体诉讼机制  

 

 

法 律 改 革 委 员 会 （ 法 改 会 ） 今 日 （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） 发 表 报 告

书 ， 建议 香港 应采纳 集 体诉 讼机 制。 该 建 议是 法改 会经 审 慎 和详 细 考

虑《集体诉讼》咨询文件的回应后提出的。  

法 改 会 相 信 引 入 全 面 的 集 体 诉 讼 机 制 ， 会 强 化 寻 求 司 法 公 正

的渠道，并会提供一套 有效率、清晰明确和实际可行的 机制 。  

法 改 会 集 体 诉 讼 小 组 委 员 会 主 席 梁 定 邦 资 深 大 律 师 表 示 ， 法

改 会 建议 分阶 段实施 集 体诉 讼机 制，先 由 消费 者案 件开始 ， 以便 把 可

能 是 占数 量最 多（甚 至 是占 大多 数）的 集 体诉 讼适 用的案 件 纳入 机 制

之中。采取此审慎做法，是为免不当地助长诉讼 的风险。  

这 个 循 序 渐 进 的 做 法 的 另 一 好 处 ， 是 可 让 法 院 和 社 会 累 积 关

于 这 新类 别的 程序的 经 验。 通过 累积所 得 的经 验， 当局可 评 估集 体 诉

讼机制应否以及应在何时扩及其他类别的案件。  

小 组 委 员 会 在 咨 询 公 众 期 间 所 收 到 的 讯 息 ， 一 面 倒 表 示 虽 然

应 欢 迎集 体诉 讼机制 ， 以增 加 寻 求司法 公 正 的 渠道 ，但集 体 诉讼 机 制

不 应 成为 特许 状，让 人 可以 提出 不必要 和 没有 胜诉 机会的 诉 讼。 因 此

法 改 会建 议， 按照所 有 其他 地方 集体诉 讼 机制 的做 法，集 体 诉讼 应 只

在 经 法庭 核证 为可以 集 体诉 讼 方 式继续 进 行 的 情况 下 ，才 可 以此 方 式

继 续 进行 。此 外，建 议 的机 制 应 首先在 高 等法 院原 讼法庭 推 行 ， 并 应

在 五 年后 ，直 至新程 序 的案 例法 确立累 积 到足 够经 验时， 才 延伸 至 区

域 法 院。 如果 这套机 制 最终 会 延 伸至区 域 法院 ，则 法官也 应 获赋 权 将

复杂的案件转介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审 理 。  

法 改 会 建 议 ， 机 制 应 采 用 「 选 择 退 出 」 模 式 。 换 言 之 ， 当 案

件 获 法庭 核证 为适合 以 集体 诉讼 的方式 进 行， 有关 集体的 成 员（ 经 法

庭 命 令界 定者 ） ，除 非 在法 庭命 令所 订 明 的时 限内 「选择 退 出 」 集 体

诉 讼 ，否 则便 会自动 受 该 宗 诉讼 所约束 。 如果 法律 程序涉 及 香港 以 外

的 当 事人 ， 便 应以「 选 择加 入 」 程序作 为 预设 模式 （即除 非 某人 主 动

采 取 步骤 「 选 择加入 」 集体 诉讼 ，否则 不 会被 纳入 该宗诉 讼 ）， 而 法

庭 则 具有 酌情 决定权 ， 可在 案件 的特 有 情 况构 成足 够理由 时 采用 「 选

择退出」程序。  

法改会的报告书中亦有以下建议﹕  



2  
 

-  建 议 的 机 制 ， 特 别 是 采 用 「 选 择 退 出 」 模 式 者 ， 亦 应 适 用

于 香 港 的 公 法 诉 讼 案 件 ， 例 如 司 法 复 核 （ 当 集 体 诉 讼 机 制

的适用范围由消费者诉讼扩大至其他案件时）；  

-  应 制 定 程 序 上 的 保 障 措 施 ， 以 防 止 法 庭 程 序 遭 滥 用 ， 并 确

保 置 于 诉 讼 风 险 之 中 者 获 得 公 平 保 护 （ 例 如 胜 诉 的 被 告 人

无 法 从 蓄 意 被 挑 选 为 集 体 代 表 的 穷 困 原 告 人 讨 回 讼 费 ） ；  
及  

-  如 集 体 诉 讼 涉 及 来 自 其 他 司 法 管 辖 区 的 当 事 人 ， 因 而 可 能

出 现 择 地 行 诉 、 重 复 法 律 程 序 等 问 题 ， 则 应 就 该 等 集 体 诉

讼制定保障措施。  

梁 定 邦 指 出 ﹕ 「 普 遍 的 意 见 认 为 ， 除 非 有 机 制 让 财 力 有 限 的

原 告 人提 出诉 讼，否 则 集体 诉讼 机制的 成 效不 会 很 大。由 于 全面 的 诉

讼 出 资机 制不 大可能 在 短期 内 设 立，因 此 消费 者委 员会的 消 费者 诉 讼

基 金 应获 适当 投放资 源 ，以 便随 时可供 资 助消 费者 提出诉 讼 ，令 集 体

诉讼机制得以早日启动。 」  

他 补 充 说 ： 「 短 期 而 言 ， 我 们 认 为 机 制 开 始 时 应 只 适 用 于 已

设有诉讼出资机制的消费者案件。我们的意 向是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 ，

长远而言让全面的集体诉讼基金得以设立。 」  

梁 定 邦 说 ﹕ 「 当 消 费 者 诉 讼 基 金 资 助 集 体 诉 讼 案 件 的 经 验 积

累 下 来后 ，如 果 建议 的 机制 会扩 及其他 类 别的 案件 ，便可 考 虑设 立 全

面 的 集 体 诉 讼 基 金 ， 把 适 用 范 围 延 伸 至 消 费 者 委 员 会 范 畴 以 外 的 诉

讼。」  

小组委员会成员何沛谦资深大律师从消费者的角度陈述：「消

费 者 案件 特别 适合采 用 建议 的机 制，这 是 因为 一般 而言， 个 别申 索 人

寻求司法纠正的动力 并不高。 」  

在 集 体 诉 讼 中 ， 原 告 代 表 人 是 代 表 自 己 和 所 有 其 他 人 （ 「 集

体 」 ）提 出诉 讼 。这 些 人对 所指 称的相 同 （或 相近 ）过失 有 权提 出 申

索，而他们的申索带出相同的 法律或事实 问题。  

有 需 要 采 用 这 套 机 制 的 最 常 见 情 况 ， 便 是 某 人 的 行 径 对 大 批

人 士 造成 不利 影响， 但 每一 名受 影响者 的 损失 程度 ，均 不 足 以 令 个 别

提 出 的诉 讼符 合经济 原 则。 有可 能发生 这 类情 况的 案件， 涉 及的 范 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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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如 有消 费者 的保障 （ 如产 品责 任及诈 骗 消费 者） 、保险 、 人身 伤 害

（如食物中毒）等等。  

在 香 港 现 行 法 律 之 下 ， 《 高 等 法 院 规 则 》 就 「 代 表 的 法 律 程

序 」 而订 立的 规则， 是 处理 在香 港进行 多 方法 律程 序 的唯 一 机制 。 终

审 法 院首 席法 官 辖下 民 事司 法制 度改革 工 作小 组， 在 二零 零 四 年 的 最

后报告书中，批评这个机制过于局限及有不足之处。  

报告书可于 法改会的网站浏览，网址是 www.hkreform.gov.hk，而

印刷本则可向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39 号夏 大 20 楼法改会秘书处索

取。  

 

完／ 20 12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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